
工信部对咨询食盐批发和零售定义的回复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有关盐的分类 
代码 类别 

名称 
说  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B 10 103 1030 采盐 
  指通过以海水（含沿海浅层地下卤水）为原料晒制，或以钻井汲取地下卤水，或注水
溶解地下岩盐为原料，经真空蒸发干燥，以及从盐湖中采掘制成的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
的盐产品的开采、粉碎和筛选 

C 14 149 1494 盐加工 
  指以原盐为原料，经过化卤、蒸发、洗涤、粉碎、干燥、脱水、筛分等工序，或在其
中添加碘酸钾及调味品等加工制成盐产品的生产活动 

F    
批发和 
零售业 

本门类包括 51和 52大类，指商品在流通环节中的批发活动和零售活动 

 51   批发业 

指向其他批发或零售单位（含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批量销售
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活动，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贸易经纪与代理的活动，包括拥有
货物所有权，并以本单位（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活动，也包括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
收取佣金的商品代理、商品代售活动；本类还包括各类商品批发市场中固定摊位的批发
活动，以及以销售为目的的收购活动 

 51 512 5125 
盐及调味 
品批发 

  

 52   零售业 

  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门零售商店、品牌专卖店、售货摊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
（如居民）的销售活动，以互联网、邮政、电话、售货机等方式的销售活动，还包括在
同一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面销售的店铺（如面包房）；谷物、种子、饲料、牲畜、矿
产品、生产用原料、化工原料、农用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乘用车、计算机及通信设备
除外）等生产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活动；多数零售商对其销售的货物拥有所有权，但
有些则是充当委托人的代理人，进行委托销售或以收取佣金的方式进行销售；零售业按
销售渠道分为有店铺零售和无店铺零售，其中有店铺分为综合零售和专门零售 

  52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5229 
其他食 
品零售 

指上述未列明的店铺食品零售活动 



地方性法规根据工信部建议明确食盐批发和食盐零售的含义 

 

1、《陕西省食盐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食盐，是指直接食用或者制作食品所用的盐。 

（二）食盐批发，是指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向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零售单位（含个体经营者），以及直接对食品加工企业（含个

体工商户）、餐饮、酒店及商业性集中用餐单位等销售食盐的活动。 

（三）食盐零售，是指超市、零售商店、售货摊点等向直接食用的城乡居民和非经营性集体食堂销售食盐的活动。 

（四）小袋包装食盐，是指两千克及以下包装规格的食盐。 

2、《四川省盐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食盐批发、零售，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识

别。 

四川省人大采纳基层意见：珙县人大基层联系点：对《四川省盐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第四十四条，建议对批发零售进行明确。 

3、《四川省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食盐是指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直接食用和用于食品加工的盐。 

食盐批发，是指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向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零售单位（含个体经营者），以及直接对食品加工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餐饮、酒店及商业性集中用餐单位等销售食盐的活动。  

食盐零售，是指超市、零售商店、售货摊点等向直接食用的城乡居民和非经营性集体食堂销售食盐的活动。 



盐业市场监管盐政问答 

盐业市场监管检查中如何识别食盐批发行为？ 

20180112《四川盐政网》 

 

甘孜州稽查处问：我们在检查市场时发现违反《四川省盐业管理条例》构成无证批发食盐的行为如何认定？我

们理解上了 50 斤就可以认定批发，行吗？ 

省盐务管理局回复：应当按照《食盐专营办法》和《四川省盐业管理条例》和国家统计制度，正确地鉴别食盐

批发行为和无证批发行为。 

食盐批发行为应当按照修订后的《食盐专营办法》结合国家统计制度指标解释，正确地鉴别食盐批发行为和无

证批发食盐行为。  

一、食盐批发行为要以商业批发要素来认定  

依据《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二条“国家实行食盐定点批发制度。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不得经营食盐批发业务。”

结合国家统计局《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指标解释，以售给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为批发

的范围，来识别食盐的商品批发：售给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和食盐零售商、售给食品加工业食盐、售给餐饮业食

盐，构成食盐批发。 

（一）按照《盐改方案》第（六）项规定，省级以下食盐批发企业限定在本省市范围，售给下列两类单位食盐。 

http://www.yanzheng.com/html/news/yzfgcyzwd/2017-01/12712.html


1、食盐售给持有证书批发企业和零售商，作为转卖用的食盐构成批发食盐。前者批发企业属于《食盐专营办

法》第十二条进出双向管控食盐购销对象，后者零售商属于《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六条管控进口单向食盐购进的盐

业主管对象。 

2、食盐售给方便食品、速冻食品、熟肉制品、盐渍果蔬等食品加工用盐作工业性生产经营用途的单位，以及

食盐售给餐饮行业作商业经营性加工用途的单位，构成对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的批发食盐。 

《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指标解释摘录：批发额 指售给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金额。 

商品批发包括：（1）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等行业用于生产的各种机器设备、工具、原料、材料、燃料、建筑材料，售给农民

的农业生产资料，售给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于业务活动的设备、车辆和燃料等；（2）售给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用于生产经营、勘察设计、科研试验等业务经营使用的商品，售给批发和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使用的各种设备、工具、原材料、燃料、仓储运输用的商品；（3）售给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各种营业

用品，如售给理发业的理发工具、毛巾等，日用品修理业的设备、工具、材料、零配件等，售给民政部门救灾用的商品等；（4）售给

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用的商品；售给餐饮业用于烹饪、调制加工后出售的商品和转卖的商品；售给服务业转卖的商品；（5）出口的

商品。 

市外批发额 指售给外省市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作为生产或经营使用的商品金额，售给外省市批发和零售业、餐饮业和其他服务行

业作为转卖或加工转卖的商品金额。 

二、无证批发食盐和违法购进需要明晰界限  



适用《食盐专营办法》分类对违法批发食盐、购进食盐行为识别后，分别追究法律责任。 

（一）应受办法惩罚的三类食盐批发行为。 

1、无证批发食盐受罚，针对违反《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对“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

经营食盐批发业务”规制罚则。 

2、有证超范围批发受罚，针对违反《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

范围销售食盐”，在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制罚则。 

3、从无证企业购进受罚，违反《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生

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两种购进行为规制罚则。 

（二）不受办法惩罚的三类食盐购进行为。 

1、零售商从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批发食盐的持证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购进食盐，不受盐业主管部门惩罚。 

2、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购进食盐，不受盐业主管部门惩罚。 

3、食盐售给集中供餐单位的食堂，包括机关、军营、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供餐单位，

作为非经营食用，亦不属于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范畴。 

对三类购进食盐涉嫌查验许可证过错行为，食盐专营许可的监管并未缺位。 



1、对零售商、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从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批发食盐的持证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购进食盐的过错，

适用《食品安全法》第 53 条和第 126条监管。 

2、对零售商、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批发食盐的持证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由盐业主管部门

依据《食盐专营办法》第 23 条开展监督检查，查明是否违法的事实后依法处理。 

3、对集中供餐单位的购进碘盐监管，修订中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拟订有专门的管制措

施。 

三、不宜以销售 50斤标准认定食盐批发行为 

根据《食盐专营办法》第三十五条的例外规定畜牧用盐不再适用专营监管，零售居民食盐不受 50 市斤限制，

持证食盐批发商也可以直接供应。原因是： 

（一）涉及《发改委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食盐批发是指将

食盐销售给零售商、一次销售食盐在 50 公斤以上的行为”内容，该项征求意见没有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消费〔2016〕211 号）上

体现，故不能执行。 

（二）原轻工业部〔83〕轻盐运字第 133 号《关于对盐业运销单位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的通知

的要求的通知》规定“在供销合作社已承担了转批业务并能保证市场供应的地方，盐业运销单位的食盐批发点不宜



扩大。根据市场供应需要，又具备设点的批发点可以下伸中。对小批发起点可控制在五十市斤。”该规定限制于批

发商、零售商并不限制居民消费购买量，且限于可控制的不确定条件而不具备强制执行力。 

四、妥善处理对餐饮行业就近零星供盐问题 

除过渡期间“现有渠道”以外的食盐零售商等其他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经营食盐零售业务时，对餐饮行业单向

销售食盐的，是否构成食盐批发，在我省还需要酌情便民原则研究决定。 

1、在以往盐业公司独占批发市场的情况下，我省并未禁止零售商就近对餐饮用盐的销售供应。盐改后食盐产

销定点企业共享食盐批发市场，如无后续新规，对此行为可公平地继续不禁止。 

2、在盐改允许跨省经营食盐的前提下，我省食盐管制需要与全国同步。如确要在辖区内禁止零售商等非食盐

定点批发单位、个人对餐饮行业销售食盐，或需要确定其零星销售餐饮行业食盐达到批发界限的标准，应当报经省

经信委及或工信部后续具体应用解释并提前告知相关单位，保持公平、公开和全省同步，不能贸然使用《食盐专营

办法》第 27条以无证批发食盐行为论罚。 

五、食盐定点企业销售食盐时履行告知义务 

1、食盐定点批发企业销售食盐时，应当履行告知零售商、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禁止转作批发的义务。 

2、没有对食盐零售商、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告知“不能转作批发”的，涉嫌无证批发共同违法的连带责任，

须在监督检查时进一步调查取证，查明案情后依法处理。 


